


潭县政办函〔2021〕 号

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湘潭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天易经开区各局室：

《湘潭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落实。

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 22 日　　　　

湘潭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工作方案
为扎实做好我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根据湖南省医疗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做好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湘医保发〔2021〕31号）、《关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湘医保发〔2021〕29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实现覆盖全民、依法参保为目标，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优化参保缴费服务，提升参保信息质量，将常住人口基本医保（含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以上，实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

二、参保缴费政策
（一）参保对象。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具体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在校学生、在本县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

（二）参保缴费标准。按照湘医保发〔2021〕31号文件精神，2022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320元/人。
（三）参保缴费时间。

1.城乡居民按年度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2022年度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2022年3月1日后除已明确的特殊情形外不得中途参保、享受医保待遇。
2.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由监护人凭户口簿或居住证，使用户口簿或医学出生证明登记的新生儿本人真实姓名，按规定办理参保登记缴费手续。办理手续后，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所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纳入医保报销。儿童福利机构接收的儿童，经核实未参保的可随参随缴，自进入儿童福利机构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因劳动关系终止导致职工医保断保的人员，在断保90天内凭职工医保参保凭证可随时参加居民医保，自职工医保断保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纳入乡村振兴部门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经排查发现未参保的，可自参保缴费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以上特殊情形均按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缴费。
3.因户籍变动等客观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形（具体指当年新迁入户口、复转军人、刑满释放人员、未及时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新生儿未在90天内参保缴费、职工医保断保的人员未在断保90天内参保缴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凭居住证初次在居住地参保）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按当年度居民医保筹资标准（含个人缴费部分和财政补助部分）一次性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从缴费的下个月起享受医保待遇。

（四）参保方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城乡居民（含中小学学生及学龄前儿童）以家庭为单位在户籍所在地参保缴费，城镇居民（含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在社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五）困难群众参保资助政策（详见附件2）。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1年10月20日前）。各乡镇、各部门要多渠道向群众宣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切实提高群众的参保意愿。各乡镇要结合下达的参保缴费工作目标任务，制定参保缴费工作方案，加强对参保缴费工作人员的政策培训，规范参保缴费程序，全面启动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

（二）集中参保缴费阶段（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各乡镇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紧抓工作进度，确保如期完成95%以上的参保缴费工作任务。

1．参保登记信息齐全人员的征收。已发送至税务金三标准版系统的征收数据，应采取以下方式及渠道征收：（1）协调当地代收银行，为村组代收人员配备足够的智能POS机下户征收；（2）智能POS机配备不够或POS机通讯不畅的地区，鼓励代收人员使用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为居民代缴；（3）动员居民前往代收银行柜台或使用湘税社保APP等渠道进行线

上缴费。

2．参保登记信息不齐全人员的征收。各代收人员在使用智能POS机、湘税社保APP代收过程中，发现无法查询到人员参保信息或缴费信息的，按以下流程办理：第一步，代收人员要准确登记好缴费人的身份信息（主要包括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姓名、医保编号、电话号码等）；第二步，代收人员通过乡镇医保经办机构将准确的人员参保信息录入医保业务系统进行数据修正，待修正后的数据传输至税务部门，或者乡镇医保经办机构通过各对应税务医保运维联系群报送相关信息数据后，由县税务局及时进行修改；第三步，乡镇医保经办机构、代收人员及时进行可缴费反馈；第四步，由代收人员、缴费人使用智能POS机或湘税社保APP完成缴费。
3．特殊人群征收。由对应资助部门核对核准名册，采取先补后征的方式，各乡镇医保经办机构按政策对特殊人群严格审核把关，及时更新身份信息，通过系统修改特殊人群属性标识传递至税务部门，待自动形成正确的个人缴费金额后，由对应资助部门负责，安排对应站所通过银行柜台、银行智能POS机、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湘税社保APP直接缴费或者代缴费。
（三）中途参保人员征收（非集中征收期内）。符合中途参保规定的参保人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前往乡镇医保经办机构进行参保登记，乡镇要对中途参保对象按政策严格审核把关，通过银行柜台、银行智能POS机、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湘税社保APP直接缴费。由于登记和缴费数据传输存在延时，税务部门需与乡镇医保经办等相关部门共同向缴费人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机制，成立专班、明确责任、优化服务、强化措施，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扎实推进。

（二）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各乡镇要多形式多渠道宣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制度，宣传参保缴费标准、对象及困难群众参保资助政策；要注重宣传的针对性，有的放矢宣传相关政策、措施和办法；注重宣传的准确性，准确无误地把医保政策向群众讲清，让群众树立依法参保意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保；注重宣传的全面性，要组织人员上门发送宣传单，做到“村（社区）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

（三）畅通渠道，优化服务。要继续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的要求，以乡镇为支点、村组为末端，建立“税管员+医保专干+代征员”网格化管理机制。要根据参保缴费进度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对未参保人员实行精准推送式宣传和征收。要大力推行湘税社保APP、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等“非接触式”缴费方式。

要统一规范缴费人缴费依据。缴费人通过手机APP、网上缴费终端缴费的，以电子订单的支付凭证作为缴费依据；缴费人通过银行智能POS机、银行自助终端等智能机具缴费的，以机打小票作为缴费依据；缴费人通过银行柜面缴费的，以银行收款凭单作为缴费依据。

（四）规范操作，确保实效。各乡镇组织实施参保缴费工作要确保程序规范、手续完备、资金安全。代征代收人员（含银行代收人员）要熟知医保缴费政策，熟悉征收流程和缴费标准，提升业务操作水平，要问清群众准确信息、缴费年度、缴费额度和参保地，避免误缴、错缴。代征代收人员（含镇村干部）代缴保费或少数开据收费时，应随收随缴，不得截留、缓缴，如因缴费系统原因暂无法缴费成功应及时告知群众情况，杜绝因工作疏忽、截留等原因造成超过参保期仍未缴费，导致居民无法正常享受待遇的现象发生。各乡镇医保经办机构要认真做好参保人员信息修改修正和新增参保人员的参保登记工作，确保参保信息录入准确，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人员属性等关键信息准确无误，杜绝漏录、重录、错录的出现。对贫困人员信息，要在信息系统中进行人员属性确定和标识。各乡镇要在2021年2月底前认真核对参保信息，查漏补缺，并将参保信息公示到村到组，告知群众并接受监督。

（五）完善机制，落实奖惩。对参保缴费工作实行经费核定、奖惩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进行督查通报并将督查结果列入年终考核计分；对违规征缴保费和截留、挪用、贪污参保资金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附件：1．2022年度各乡镇参保缴费任务数
湘潭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资助群体参保缴费标准　　　　　　               情况表

湘潭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　　　　　　   工作职责分工

附件1
	2022年度各乡镇参保缴费任务数

	序号
	单位
	2022年任务数
	2022年保底任务数(任务数的95%)

	1
	青山桥镇
	37149
	35292

	2
	易俗河镇
	114264
	108551

	3
	中路铺镇
	48184
	45775

	4
	茶恩寺镇
	39208
	37248

	5
	乌石镇
	30852
	29309

	6
	石潭镇
	53578
	50899

	7
	杨嘉桥镇
	50471
	47947

	8
	锦石乡
	23235
	22073

	9
	河口镇
	37749
	35862

	10
	云湖桥镇
	49549
	47072

	11
	射埠镇
	48845
	46403

	12
	排头乡
	47558
	45180

	13
	花石镇
	70377
	66858

	14
	分水乡
	28756
	27318

	15
	谭家山镇
	33738
	32051

	16
	白石镇
	31161
	29603

	17
	石鼓镇
	36199
	34389

	　
	合计
	780873
	741830


附件2

湘潭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资助群体

参保缴费标准情况表

	人员类别
	2022年

	
	个人缴费标准为320元/人

	
	个人缴费部分
	资助情况

	
	
	资助金额
	资助部门

	一般居民（标准）
	320
	
	

	百岁老人
	0
	320
	县卫健局

	重点优抚对象
	0
	320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特困对象（五保、三无）
	0
	320
	县医保局

	一、二级残疾
	0
	320
	县医保局

	孤儿
	0
	320
	县医保局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0
	320
	县医保局

	低保对象
	160
	160
	县医保局

	风险监测对象
	160
	160
	县贫困帮扶中心

	新生儿出生90天内等四种符合规定的中途参保情况
	320
	无

	因户籍变动等客观原因中途参保的七种情况
	一次性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部分+财政配套），2022年暂未确定财政配套部分


备注：各资助群体以对应资助部门2022年2月28日前核准的名册为准。
附件3
湘潭县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工作职责分工

县税务局：全面履行城乡居民医保费征收职责，加大征缴力度。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对接，做好应征数据计算及传递工作。持续优化征收信息系统，做好征收政策维护。按上级要求提供各种缴费渠道，优化缴费服务。做好代收代缴人员的对接培训工作，做好系统的运维工作，定期对各乡镇缴费情况进行通报。

县医保局：密切配合县税务局做好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向财政部门申请落实困难群体参保补助资金。集中征缴工作开展前，建立困难群体参保资助工作台账，在医保信息系统做好各类困难群体身份精准标识，并推送至税务征收系统；将确定的特殊人群的缴费标准提供给同级税务部门，由税务部门做好系统配置，并根据缴费人当前标识征收个人应缴费款。
县财政局：负责足额安排各项参保补助资金，并在集中参保缴费期结束后及时将困难群众参保资助资金划入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负责县财政配套资金的安排拨付。

县民政局、县残联、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县乡村振兴局：负责资助行业相关参保对象的核定及动态信息。负责将核准的人员属性数据名册于2021年10月10日之前传输给各乡镇和县医保局。并协助督促参保缴费等工作。

县教育局：负责对县内中小学校（包括民办）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工作进行宣传和督促，协助参保缴费工作。

天易经开区管委会相关部室：按政策落实被征地农民参保缴费工作，协助参保缴费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城乡居民医保的征缴工作，组织实施参保缴费工作；做好缴费人的参保信息录入和数据传输工作，做好存量数据的核对工作；定期做好缴费公示，及时上报工作进度。

其他相关单位积极宣传，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
- 12 -

- 11 -

